
平教体发﹝2016﹞3号
平江县教育体育局
关于进一步规范单位内部考核评比工作的通    知

各学区、县直学校，局机关各股室（二级事业机构）：

为了进一步搞好本系统内部目标考核评比工作，规范考核奖励办法，统一奖励标准，根据《关于规范单位内部考核评比工作的通知》（平人发﹝2016﹞4号）文件精神，现将本系统考核评比工作的有关规定明确如下：

1.严格对学区、县直学校的考核评比。由政府教育督导室制定具体方案，按照县委政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综合绩效考核的考核结果与奖金挂钩”的规定，在县委政府对县教育体育局考核评定结果的前提下，比照规定标准，在单位经费许可的情况下，对优秀和合格单位的全体教职员工由各单位增发小康社会综合绩效考核奖金，奖金按各单位教职工年度目标管理量化考核进行发放，不搞平均主义，具体发放方案由各学区各学校教代会制定并严格遵守相关财经纪律。
2.严格实行机关股室考核评比。机关制定股室目标管理考评方案，按先进股室、达标股室、基本达标股室和不达标股室评定等次，先进股室个数为股室总数的25%，即7个，对先进股室发放奖牌，不发奖金。
3.严格单项工作评比。对局管的学区、县直学校、机关股室（二级事业机构）设立单项奖励，先进单位颁发奖牌或证书，不发奖金。

4.规范先进个人评比。局机关（含二级事业机构）先进个人按10%进行评定，每年评定15—16人，颁发荣誉证书，每人发放奖金600元，年度考核优岗按方案评定，每人发放奖金500元。局机关根据创建文明单位实际，评选文明岗位与文明家庭，从局机关绩效综合考评发给个人的绩效奖金中提取文明岗位每人400元，文明家庭每户300元。学区、县直学校、局直评校专干先进项目设立安全稳定工作先进个人、业务管理先进个人、勤政廉政先进个人三项，每项每年评选60人，每人发放奖金600元。学区对下辖单位个人评奖项目不超过三个，比例不超过10%，单项奖金不超过600元。
5.规范科技创新、课题、论文奖金与通讯报道稿费奖励。对市级以上获奖课题和科技创新市级以上获奖项目实行奖励，对在市级以上党媒和教育媒体公开发表的论文和通讯报道实行稿费奖励，教育技术中心、教研室、办公室制定方案执行。

6.本局机关内部考核统一由局办公室审定，对下属单位考核统一由政府教育督导室审定。上级有文件规定的评比奖励按上级文件执行。除本通知所规定项目外，任何股室不得擅自再设奖项，对擅自设奖的，一律不予列支经费，并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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